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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恒星科技学院教学计划实施管理细则

目的依据和适用范围 为进一步规范和加强教学计划实施管理，保证教学工作有序进

行，促进教学质量提升，结合我校实际，特制定本细则。本细则适用于我校所有教学计划

实施的管理。

概览图

1.校历编制

校历是制定落实教学任务、编制教学日历、安排教学工作及其他活动的重要依据。

(1)校历按学年编制，包括学年、学期、教学周次顺序等内容，并提供学生报到时间、

开课时间、学校重大活动及国家法定节假日的放假安排、寒暑假起止时间等信息。

(2)每年 4月，教务处根据山东省教育厅关于报送下一学年校历的通知要求(原则上不

低于 40 个教学周)与《青岛恒星科技学院校历编写与管理细则》，拟订出下一学年（含上

下两个学期）的校历。

(3)校历报校长办公会确定后，方可印制和发布。

2.教学计划安排

2.1 学期计划编制

(1)教务处教务科根据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于每学期第 12 周前（具体时间由教务处届

时通知）整理编制出下学期教学计划表，并下达至各教学单位。

(2)学期教学计划表应包含所有理论课、实验课、实习、毕业设计（论文）等教学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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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

2.2 教学任务落实

(1)教务处根据批准的学期教学计划表形成《教学任务落实表》（含教室安排、公共

课合并等信息）于每学期第 14 周前下发至各教学单位。

(2)教学任务落实表应包含任课教师、授课教师、公共课合堂班次、教学周安排等信

息；实验、实践类课程需明确集中教学周时长，避免与理论课冲突。

(3)各教学单位根据教务处下达的《教学任务落实表》及学院教师实际教学工作安排，

合理调整任课教师、任教班次、教学周等内容，并于当学期第 16 周前反馈至教务处。

(4)教师参与授课工作，需符合以下要求：

①所有授课教师必须持有高校教师资格证或岗前培训合格证，本科教学工作原则上由

讲师及以上职称教师承担，青年教师上讲台新授课需经过考核；

②专业课须由本专业或相近专业教师完成教学任务；

③非本专业教师授课属于新开课，必须通过试讲并完成教案三分之二教案编写，由质

量监控中心督查新开课及教学准备是否齐全；

④党委书记、校长每学期至少给学生讲授 4个学时思政课，领导班子其他成员每学期

至少给学生讲授 2个学时思政课，可重点讲授“形势与政策”课-由党委负责；

⑤具有副高及以上职称的教学管理人员应主动承担本科层次教学任务，一般不超过 4

学时/周。

(5)各教学单位教学任务落实表须经教学院长审核签字后报教务处，经教务处汇总、审

核后组织各教学单位将教学任务录入教务管理系统，作为排课依据。

(6)教务处于每学期第 16周前组织各教学单位在教务管理系统中编排下一学期课程表

并下发。

(7)各类课程编排应遵循以下原则：

①优先安排实践类课程（弹性较大，根据实际情况调整，但时长必须与大纲保持一致，

不能更改）与项目，再安排通识教育（公共基础）类课程，最后安排专业基础与专业方向、

专业（技能）课程;

②同一门课程每周 2 次或 3 次授课时间间隔要合理，不得安排在同一天;同一个班级

的同一门课程原则上不能 3学时以上（含 3学时）连排（特殊专业及实践课程除外），以

保证教学效果和质量;

③承担本科教学任务的教师，授课总学时原则上控制在 12-16 学时/周，其中本科层

次授课学时控制在 8-10 学时/周；

④每位教师每天的授课学时数不得超过 4学时，课程门数不宜超过 3门，不得将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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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安排在同一教学班承担多门课程。

(8)课表编制过程中教学班组建应符合以下要求:

①由同专业或相近专业自然班组成，不能跨年级、跨层次组班;

②通识教育类课程教学班原则上控制在 120 人以内，最高不超过 150 人;

③专业基础类课程教学班原则上控制在 90 人以内（实验实训课根据机房及实训场地

确定）;

④专业方向类课程教学班原则上控制在 60 人以内。

(9)课表编排完毕后，由各教学单位对所编排的课表进行校阅，对于错排、漏排等情

况，及时修改；教务处组织各教学单位核查教师授课时间、授课教室、班级上课时间是否

冲突，如有冲突，及时修改，确保授课教师、教室、课程不相互冲突；报分管校领导审批

后，下达各教学单位实施。

2.3 任务书下达

(1)各教学单位依据教务管理系统中的工作流程自动生成本学期教学任务书，经教研

室主任、教学院长签字确认后上报教务处，由教务处统一报校长签批后返回至各教学单位。

(2)教学任务书一式三份，教务处、教学单位和任课教师各执一份。

2.4 调（停）课

(1)各教学单位在运行过程中如遇特殊情况，可适当调（停）课，并报教务处备案。

(2)调（停）课直接影响教学秩序和课程教学安排，各教学单位应严格控制调（停）

课次数，教学单位每学期的调（停）学时数不得超过本单位承担教学任务（学时数）的 1%，

每位教师每学期至多调（停）课一次；学院调停课次数纳入学院学年考核。

(3)如有特殊活动必须调课时，任课教师应至少提前 3 个工作日，按要求填写《青岛

恒星科技学院调停课申请表》并提供相应证明材料，经所在教学单位主管领导签字审批后，

提交教务处审核、备案，并及时通知有关学生调（停）课及补课时间地点，不得影响正常

教学秩序。

(4)因突发性事由，任课教师无法事先办理调（停）课手续的，应及时向学院教研室

主任和主管教学领导报告，及时通知学生并报教务处备案;事后 2个工作日内补齐调（停）

课手续。

(5)因全校性活动必须占用教学时间，须经校长办公会审批，由办公室统一公发活动

通知。

3.附则

本细则由教务处负责解释，自公布之日起执行，原相关管理办法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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